非危险品保函

致：上海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

致：上海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代理的所有海运承运人，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承运人：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上海泛亚航运有限公司、新鑫海航运有限公司
兹有我司委托出运燃油驱动类车辆，
出运货物名称（中文）：

出运货物名称（英文）：
我司委托出运的燃油驱动类车辆确认符合NON-HAZ AS PER SP961 IN IMDG CODE。
对于委托出运的燃油驱动类车辆类货物，我司承诺确认如下：
1. 出运的燃油驱动类车辆内以及如带有的车载设备装置内所携带的油箱内易燃液体情况。

1） 确认所带油箱 ____（是/否）清空。

2） 所带油箱带有易燃液体的情况，承诺确认如下：

所带易燃液体的闪点：___________  摄氏度，（必须与所提供MSDS所示数值一致）

单台出运车辆设备燃油柜存油量：______ 升。

我司确认上述燃油驱动车辆所携带的燃油系统无任何泄漏迹象。

2. 出运的燃油驱动类车辆内以及如带有的车载设备装置内所携带的内置电池情况：
1)  我司确认出运的燃油驱动类车辆内 ____（是/否）带有电池。
2)  含内置电池情况，承诺确认如下：
a) 我司 ____（承诺）所带的电池为非锂电池并已做防短路措施。

b) 我司确认 ____ （是/否）带有锂电池：海运鉴定书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池名称（须与所提供海运鉴定书所示一致）：                                    。
我司确认所带锂电池已做防短路措施。
3) 我司确认出运的燃油驱动车辆 ____ （是/否）带有车载设备装置。

我司确认出运的燃油驱动类车辆带有的车载设备装置内 ____（是/否）带有电池。
3. 我司 ____（承诺）所带的电池为非锂电池并已做防短路措施。

4. 出运的燃油驱动类车辆内用于维持车辆运转或提供安全保障的危险品附件，诸如灭火器，压缩气瓶，安全气囊等的情况：
1） 我司确认 ____（是/否）带有上述用于维持车辆运转或提供安全保障的危险品附件。

2） 我司承诺保证所携带上述危险品附件：已牢固安放于车辆内，并根据国际危规要求独立包装。

5. 出运的燃油驱动类车辆内以及如带有的车载设备装置内所携带液压气压装置情况：

我司确认 ____（是/否）带有液压装置；我司确认 ____（是/否）带有气压装置。

带有上述部件装置的情况，我司承诺确认如下：

1) 确认带有液压装置且不含有任何气体；确认带有气压装置且不含有任何气体。

2) 所带液压装置确认 ____（是/否）带有液压油：

所带液压油的闪点：             摄氏度，（必须与所提供MSDS所示数值一致）

单台设备所带液压油的数量           升。

我司保证所携带液压系统无任何泄露迹象。

我司及托运人兹证明上述车辆货物为一般普通货物，符合《国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IMDG CODE）中对车辆货物豁免规定的相关标准，承诺上述车辆货物在航海运输中属于非危险品，确认出运车辆不含任何危害航海运输的成分与部件。适合航海运输。航海运输全过程中由于上述出运货物的问题而产生的一切后果、责任、风险，均由我司承担。

我司确认所提供的电子版非危险品保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出运货物发货人公章（公司盖章）
                                                       日期：_____年____月____日
